第十四师生态环境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十四师环罚〔2026〕1号

当事人名称： 新疆元疆商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布汗杰尔古丽·奥斯曼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9009MACHC5D73N 
地址： 新疆昆玉市昆泉镇善良路5号 
我局于 2025 年 12月 18日对你公司进行调查，发现你公司实施了以下生态环境违法行为：
1.你公司建设的昆玉市优惠建筑材料中心建设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经验收，建设项目即投入生产；
2.你公司建设的昆玉市优惠建筑材料中心建设项目需要填报排污登记表，未依照《排污许可管理条例》规定填报排污信息。
以上事实，有以下主要证据证明：
1.你公司授权委托人奥斯曼·阿卜力米提于2025年12月18日提供的营业执照复印件2份、《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投资项目备案表》复印件1份，法定代表人布汗杰尔古丽·奥斯曼的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明你公司主体资格及法定代表人的身份；
2.你公司授权委托人奥斯曼·阿卜力米提于2025年12月18日提供的授权委托书1份、受委托人奥斯曼·阿卜力米提的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明你公司的授权委托情况及受委托人的身份；
3.第十四师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于2025年12月18日所做现场检查（勘察）笔录1份、现场勘察平面图1份、现场照片（图片、影视资料）证据4份，证明你公司昆玉市优惠建筑材料中心建设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经验收，未依照《排污许可管理条例》规定填报排污信息；
[bookmark: _GoBack]4.第十四师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于2025年12月19日对你公司授权委托人奥斯曼·阿卜力米提的调查询问笔录1份，证明你公司昆玉市优惠建筑材料中心建设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经验收，未依照《排污许可管理条例》规定填报排污信息，已经投入生产；
5.你公司授权委托人奥斯曼·阿卜力米提于2025年12月19日提供的《物资买卖合同》复印件1份，《新疆元疆商贸有限公司发货对账单》复印件1份，水泥购销合同、发票及水泥出厂过磅单复印件，骨料（大石子、小石子、水洗砂）收款票据复印件，推定你公司昆玉市优惠建筑材料中心建设项目2025年8月5日至2025年10月7日投入生产；
6.第十四师生态环境局提供《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相关页面复印件1份，《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9年版）》相关页面复印件1份，证明你公司昆玉市优惠建筑材料中心建设项目需进行验收，需填报排污登记表；
7.第十四师生态环境局提供“全国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信息系统”“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公开端”搜索截图2份，证明你公司昆玉市优惠建筑材料中心建设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经验收，未填报排污登记表；
8.第十四师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执法证复印件2份，证明执法人员吴青云（执法证编号：32001415003）、麦麦提江·艾合麦提（执法证编号：32001415038）的身份和资格。
你公司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经验收，建设项目即投入生产的违法行为，违反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其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经验收合格，方可投入生产或者使用；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规定；你公司需要填报排污登记表，未依照《排污许可管理条例》规定填报排污信息的违法行为，违反了《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三款“需要填报排污登记表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上填报基本信息、污染物排放去向、执行的污染物排放标准以及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等信息；填报的信息发生变动的，应当自发生变动之日起20日内进行变更填报。”的规定。
我局于2026年2月9日以《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十四师环罚告〔2026〕1号）告知你公司陈述申辩权。你公司于2月13日提交《关于申请减轻未办理排污登记罚款的申请书》，申请减轻对你公司未依照《排污许可管理条例》规定填报排污信息的违法行为的处罚，鉴于你公司属于排污许可登记管理，对环境影响轻微，已停产，已安装污染防治设施，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态环境部门规范适用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办法》第九条第（三）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三）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所致环境污染轻微、生态破坏程度较小的；”的规定，对你企业从轻处罚，在拟处罚决定罚款23000元整的基础上下浮30%进行处罚，处罚金额16100元；对你公司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经验收，建设项目即投入生产的违法行为，维持《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十四师环罚告〔2026〕1号）中，对企业处罚款人民币¥200000元整（贰拾万元整），对法定代表人处罚款人民币¥50000元整（伍万元整）的拟处罚决定。
我局决定对你公司做出如下行政处罚：
罚款¥216100元。（罚款人民币贰拾壹万陆仟壹佰元整）。
对你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法定代表人布汗杰尔古丽·奥斯曼做出如下行政处罚：
罚款¥50000元。（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
限于接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到指定的银行或者通过电子支付系统缴纳罚款。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我局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你公司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第十四师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和田垦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十四师生态环境局         
2026年3月16日          

